
为历史所犯的错误向卑诗省华人道歉 

道歉是什么？ 

a. 做错了某些事情？ 
b. 你做错了什么？ 

历史错误 

a. 现在，太笼统 
b. 详细点，不要关于华人的所有事情都太笼统 

——非常质疑人头税 
——什么被立法了或者什么是合法的 

首先我介绍关于华人在加拿大的背景，重点放在在卑诗省。第一份记录始于1788年当John Meares 船长
带来一批华裔工匠到Nootka。 

联邦： 

1. 1885年-《华人移民法案》要求华裔入境加拿大时缴纳$50人头税 
2. 1902年-一个法案来修改《华人移民法案》 

此修改法案允许各省获得人头税净收入的一半。 
3. 1903年-- 《华人移民法案》把人头税从$100提高到$500 
4. 1947年--《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终于被废除了。 

卑诗省： 

从1872年至1949年，我们的省政府通过了91条具歧视华裔卑诗省民的法案或者修改案 

1. 1876年－《省级法案》说明“没有中国人”具有在省级政府选举中投票的资格 
2. 1884年－一个法案阻止华人移民到卑诗省。那些在卑诗省通过的法规是首批反华移民法律。 
3. 1885年－《官地法》第27条列明禁止华人拥有官地。 
4. 1890年－《煤矿法规修改案》的第4条列明禁止雇佣华人参与地下煤矿的开采工作 
5. 1897年－《外来劳工法案》尝试阻止华人从事与政府有关系的项目,包括建桥和铁路建设。 
6. 1897年－《公司法案》的第145条明文禁止所有华裔公司在卑诗省做生意。 
7. 1919年－《市政法案修订案》此修订案是“白人女性劳动法”的卑诗省版本，是一组省级法律禁止

华人雇佣白人女性. 
8. 1921年－《东方令枢密院认证法案》 此法案规定所有由卑诗省政府制定的合约，租约和特许经

营权必须包括阻止雇佣华工这一条款。 



9. 1923年－Brookes-Bidlake vs 卑诗省律政厅 
枢密院认为作为一个省份去规定持有林木执照的人不能雇佣华人是对的。 

10. 1947年－《省级选举修订案》此修订案赋予华裔男性和女性省级选举投票权 

总的来说，卑诗省政府制定的针对华裔卑诗省民的91条法案和修改案是： 

1. 在省选里华人没有投票权 
2. 省政府或者与政府有关联的项目不能雇佣华人 

 
 
 
 
 
 
 
 
 
 
 
 
 
 
 
 
 
 
 
 
 
 
 
 

亚裔在加拿大，侧重于卑诗省 
时间顺序表摘要 

［研究方向］［注释］［引用］ 



 

1788 年 John Meares 船长从中国来到 Nootka 并带来华裔工匠来帮忙在那里修建船只 

1858 年 4 月，第一批来自三藩市的淘金者 
6 月，第一批来自三藩市的华人到达 

1860 年 第一位华裔女性到达英属北美 （ Kwong Lee 公司的东主太太，卑诗省维多利亚） 
华人到达人数增加，大部分来自香港 

1861 年 Won Alexander Cumyow,第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华裔婴孩   (卑诗省 Port Douglas) 

1862 年 在 Cariboo 的威廉氏溪发现金 

1867 年 安省，魁北克省，纽宾士域省,  斯高沙省组成联邦 

1871 年 华人受聘于 Nanaimo 煤田 
卑诗省加入联邦 
反华情绪高涨 

1873 年 反华协会在维多利亚成立 

1874 年 华人修建 Grand Trunk 路一直到 Hope 

1875 年 在 Nanaimo 华人被阻止投票 
卑诗省省议会通过法律让华人失去投票资格 
通过动议阻止华人从事维多利亚市政府的工作 

1877 年 Manzo Nagano, 首位有记录的日裔人士登陆并在加拿大安居下来（维多利亚） 

1878 年 通过议案排除华人从事省级政府的工作 
通过议案向所有的华人征收$30 执照费用，引起众多维多利亚市的华人罢工 

1880 年 4 月，在卑诗省的太平洋铁路建设开始 
6 月，欧美／欧洲和华裔／日裔劳工从三藩市到达，接着在 7 月一些华裔劳工从香港到达 

1881 年 更大批数量的华裔劳工到达 
在维多利亚华裔劳工缺乏 

1882 年  来自三藩市和香港的华裔移民到达高峰（8,083 人） 
美国通过议案禁止华裔移民 

1883 年 在太平洋铁路建设工地发生暴动，华人被杀 

1884 年 华裔劳工在 Dunsmuir 煤矿罢工 
加国华裔商人在卑诗省维多利亚市成立中华会馆 
通过省级《华裔法规法案》，后来被废除了 
省级法案通过，禁止华裔移民，后来被联邦政府禁止 
成立第一个皇家委员会审核华裔移民（1884-85 年） 

1885 年 省政府再一次通过法案来阻止华裔移民，后来被联邦政府禁止 
向华裔征收的人头税定在$50 



《选举法案》排除华人 

1886 年 省政府在所有的私人条例草案中加入反华条款 
华人修建太平洋铁路延伸至新敏市 
华裔人口下降 

1888 年 美国突然通过绝对排除法案导致来卑诗省的华裔移民增加 

1890 年 BT Rogers 给在温哥华的糖厂提供奖金和减税优惠,只要雇主证明他不会雇佣华人 

1891 年 华裔移民增加 

1893 年 提高人头税至$100 的要求被通过，联邦政府拒绝 

1895 年 《选举法案》排除日裔 

1897 年 华裔和日裔移民增加 
首批锡克人(Sikhs)到达加拿大,英军士兵们(Sikhs 骑兵和步兵),庆祝完维多利亚女皇钻禧纪念后到访 

1900 年 人头税增至$100, 1901 年开始生效 
日裔移民增加 

1901 成立第二个皇家委员会审核东方事务（1901-02 年） 

1903 年 联邦政府禁止卑诗省通过的 13 条反东方的草案 
人头税增加至$500，1904 年开始生效 

1904 年  第一批锡克人 人把锡金盛典记(Guru Granth Sahib Ji)（神圣的经文）带入温哥华 

1904-08
年 

第一波印裔移民潮（几乎都是锡克人） 

1906 年 日本和加拿大达成协议: 在各自权利下允许“自由进入，旅游和居住在国土的任何一个地方和对方承
认各自的所有权” 
首个锡克组织 Khalsa Diwa 协会在加拿大建立（卑诗省温哥华市） 

1907 年  华裔,日裔和印裔移民增加 
来自夏威夷的 Kumeric 号停泊在温哥华市，船上有 1,177 名日本人 
亚洲排除联盟在温哥华组成 
在温哥华华埠和日埠发生反亚暴动 
《绅士协议》（Hayashi-Lemieux）限制日裔移民男性劳工和家仆（一年 400 名） 
《选举法 Bowser 修订案》在其他亚裔不受欢迎的清单上加入“印度人” (被剥夺权利,即使是英籍公
民) 
卑诗省省议会通过法案阻止亚裔人士从事某些专业行业和在温哥华某些地方买物业 
成立第三个皇家委员会审核东方事务 

1908 年 禁止鸦片入口，生产和销售 
《公民宪章》排除印度人 
第一个希斯甘谒师所在加拿大修建（卑诗省温哥华） 



联邦政府要求印度移民在他们到埠时持有$200 ( 欧洲移民只要求$25) 

《连续航行令》, 一个枢密院令, 移民必须从他们的祖国坐船直达(指向日本人和印度人） 

1909 年 Grand Trunk Pacific 公司抱怨无法引入华裔劳工 
Teja Singh 教授成立 Guru Nanak煤矿和信托公司来组织和确保锡克人社区的经济福利 
《连续航行令》用于排除印度人 

1910 年 《加拿大北部和 Kettle Valley 铁路法案》通过，规定使用白人劳工 
成立第四个皇家委员会审核华裔移民 
华裔移民人数再一次增长 
《移民法案》制裁《连续航行令》,要求所有的亚裔移民，除了日本人/中国人，在登录时持有$200 

1912 年 中华民国成立 
华裔移民人数持续增长 
第一个锡克婴孩 Hardial Singh Atwal 在加拿大出生（卑诗省温哥华） 

1914 年 《归化法案》规定 5 年的居住期和对法语或者英语要有一定的认知 
Komagata Maru事件，拒绝让 376 名印度人登陆卑诗省温哥华市 

1914-18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200 名日裔志愿者参与加拿大军队在法国出战（1916-1917 年), 54 名死亡和 92 名受伤 

1917 年 省级法律使华人经营的餐馆和干洗店不能雇佣白人女性合法化（也适用于沙省，缅省和安省） 

1919 年 日本渔夫控制几乎一半的捕鱼执照(3,267)；鱼农署通过牌照只发给“白人居民，英籍人士和加拿大
印第安人（原住民）”来降低数额 
印裔男性居民允许带入妻子和 18 岁以下的小孩 

1919-21
年 

退伍军人和商人反对东方人和欧洲人剧增 

1921 年 卑诗省通过解决方案倾向于完全排除 

1923 年 新的《移民法案》生效，排除华人，但是领事，商人和学生除外 
《绅士协议》和 1908 年版本类别一样只是现在限制一年只有 150 名额 

1928 年 修改《绅士协议》，妻子和小孩现在被包括在一年 150 名额里面 

1931 年 赋予加拿大远征部队里的日裔老兵选举权（80 名） 

1936 年 日裔加拿大人公民联盟组团到达渥太华恳求赋予选举权（不成功） 

1937 年 反亚裔鼓动重现 （满洲事件的结果） 

193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华裔自愿加入军队 

1941 年 尽管有国籍，日裔人士被拒绝参军 
登记所有的日裔人士(3 月 4 日); 之后被要求随身携带上面有指模和照片的登记卡（8 月 12 日） 
袭击珍珠港（12 月 7 日） 



1942 年 华人抗议缺乏投票权，他们受到限制不能从事某些专业行业，在政府合约中有反华条款; 
疏散和拘留日裔人士:男人去路边营地, 女人和小孩去集中营（在卑诗省的 Greenwood, Kaslo, New 
Denver, Solcan, Sandon, Tashme);  未经过屋主同意征用和处置物业 

1944 年 华人应征入伍 

1945 年 150 名日裔自愿参与加拿大军队在亚洲的服务（一月－五月） 
参与过二战的日本人，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被赋予省级投票权 

1946 年 日本人和日裔加拿大人“归国”回去日本（3,946 名） 
Gretta (Wong) Grant 成为 首位华裔女性执业律师（安省） 

1947 年 华人妻子和未婚的小孩允许进入加拿大 
废除遣返日裔加拿大人 
废除《1923 年华人移民法案》 
废除《卑诗省选举法案》里面的歧视条款(包括华裔和印裔, 但不包括日裔); 允许从事之前阻止的行
业例如药剂业,会计和法律 

1948 年 给予日裔加拿大人联邦投票权 

1949 年 赋予在卑诗省的日裔和原住民选举权 

1950 年 Narjan Grewall,加拿大首位锡克人市政议员(卑诗省 Mission 市) 

1951 年 官契里的反华条款被去掉 

1955 年 Harban Singh (Herb) Doman成立Doman工业有限公司，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林木业公司 

1957 年 郑天华成为加国首位华裔联邦议员（代表温哥华市中心） 

1962 年 在拣选移民时，种族歧视被消除（重点放在在教育和技术） 

1967 年 移民实行计分制；所有的亚裔加拿大人都允许担保亲人 

1978 年 第二波越南难民潮，越南难民在 1975 年美军撤兵后逃离越南  

1982 年 Wallace (Wally)Oppal 被任命为卑诗省高等法院法官 

1986 年 Monmohan (Moe) Sihota 成为首位印裔省议员 

1988 年 加拿大政府为错误的监禁,没收财产和剥夺成千上万的日裔祖先做出正式道歉 
林思齐成为卑诗省的省督 

1993 年 Harban (Herb) Dhaliwal ( 卑诗省温哥华市)和 Gurbax Singh Mahli (安省马尔顿市)成为首批印裔联
邦议员 

1995 年 移民和难民申请费$975  

1998 年 利德蕙成为加国首位华裔参议员 

1999 年 伍冰枝成为加国首位华裔总督 

2000 年 Ujjal Dosanjh 成为首位印裔省长（卑诗省） 

 
注解： 



剥去亚裔以下权利： 
• 在联邦政府，市级政府和省级政府选举中的投票权 
• 提名参选省级议会或者市政办公室 
• 担当陪审团 
• 投票选举学务委员或者参选学务委员的权利 
• 某些专业行业，例如，法律，药剂，或者公务员 


